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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佈

委 任 新 董 事

董 事 收 購 本 公 司 的 股 份

董事會欣然宣佈，李先生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由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起生效。李先生

為蘇州東瑞製藥有限公司及蘇州東瑞化工有限公司（兩間公司均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的董事，亦為上海東瑞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的董事。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本公司的主要股東Fortune United，與董事張先生全資擁有的

公司Ray Sheen訂立一項買賣協議，據此，Ray Sheen向Fortune United收購152,000,000

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19%，現金總代價為114,000,000港元。張氏代價相當於每股

張氏股份為0.75港元，即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每股股份在聯交所的收市價。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Fortune United與李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Time Lead Investments

訂立另一項買賣協議，據此，Time Lead Investments向Fortune United收購56,000,000股股

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7%，總現金代價為42,000,000港元。李氏代價相當於每股李氏股份

為0.75港元，即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每股股份在聯交所的收市價。

Fortune United為兩位董事李女士及熊先生分別最終擁有50%權益的公司。

繼張氏收購及李氏收購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完成後，Fortune United持有的股份數目

由持有552,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69%），下降至344,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

股本總額43%）。



I. 委任新董事

李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由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起生效。除李先生的委任外，於本

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的成員並無任何變動。

II. 張氏收購

張氏協議

日期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

訂約方

賣方： Fortune United，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由李女士及熊先生（兩人均為董事）分別

最終擁有50%權益

買方： Ray Sheen，一間由張先生（為一名董事）全資擁有的公司

張氏股份

Ray Sheen向Fortune United收購152,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19%

代價

114,000,000港元。張氏代價是參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股份在聯交所的收市價每股

股份0.75港元釐定。

張氏協議訂明，Ray Sheen須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即張氏收購完成日期的第六週

年當日）或之前，一次過或分多期全數付清張氏代價。

完成

張氏收購的完成毋須受任何條件規限，張氏收購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完成。於張

氏收購完成後，張先生於本公司的股權（透過張先生全資擁有的Ray Sheen間接持有）由

無增至152,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19%。



III. 李氏收購

李氏協議

日期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

訂約方

賣方： Fortune United，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由李女士及熊先生（兩人均為董事）分別

最終擁有50%權益

買方： Time Lead Investments，一間由李先生（為一名董事）全資擁有的公司

李氏股份

Time Lead Investments向Fortune United收購56,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7%

代價

42,000,000港元。李氏代價是參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股份在聯交所的收市價每股

股份0.75港元釐定。

李氏協議訂明，Time Lead Investments須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即李氏收購完成日

期的第三週年當日）或之前，一次過或分多期全數付清李氏代價。

完成

李氏收購的完成毋須受任何條件所規限，李氏收購已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完成。於

李氏收購完成後，李先生於本公司的股權（透過李先生全資擁有的 Time Lead

Investments間接持有）由無增至56,000,000股股份，佔已發行股本總額7%。

IV. 禁售承諾

就張氏收購而言，張先生、Fortune United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訂立一項

承諾契據，據此，張先生向本公司及  Fortune United承諾，在未經本公司及Fortune

United同意前，將不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即張氏收購完成日期）起計的六個月期

間內，直接或間接出售、轉讓、受讓或處置全部或部分張氏股份。

就李氏收購而言，李先生、Fortune United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訂立一項

承諾契據，據此，李先生向本公司及  Fortune United承諾，在未經本公司及Fortune

United同意前，將不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即李氏收購完成日期）起計的六個月期

間內，直接或間接出售、轉讓、受讓或處置全部或部分李氏股份。



V. FORTUNE UNITED減持於本公司的股權權益

於張氏收購及李氏收購完成後，本公司的股權架構如下:

張 先 生 為 本 公 司 的 執 行 董 事 兼 總 裁 。 張 先 生 主 要 負 責 監 察 本 集 團 的 日 常 經 營 。 在 本 集 團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創 辦 後 ， 張 先 生 隨 即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 加 入 本 集 團 。

李 先 生 為 蘇 州 東 瑞 製 藥 有 限 公 司 及 蘇 州 東 瑞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兩 間 公 司 均 為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的 董 事 ， 並 為 上 海 東 瑞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的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的 董 事 。 李 先 生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加 入 本 集 團 ， 主 要 負 責 產 品 開 發 。

張 先 生 及 李 先 生 均 曾 對 本 集 團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 彼 等 仍 留 任 本 集 團 作 為 主 要 管 理 層 成 員 。

為 肯 定 彼 等 過 往 的 貢 獻 及 提 供 額 外 激 勵 ， 使 彼 等 於 未 來 為 本 集 團 作 出 貢 獻 ， 李 女 士 及 熊

先 生 認 為 F o r t u n e  U n i t e d 向 張 先 生 出 售 張 氏 股 份 及 向 李 先 生 出 售 李 氏 股 份 乃 屬 適 當 。 李 女 士 及 熊 先 生 已 向 董 事 會 確 認 ， 他 們 現 時 均 無 意 進 一 步 出 售 於 本 公 司 的 股 權 。

本 集 團 主 要 從 事 開 發 、 製 造 及 銷 售 非 專 利 化 學 藥 物 。 董 事 會 預 期 張 氏 收 購 及 李 氏 收 購 將

不 會 改 變 本 集 團 的 核 心 業 務 。 張 先 生 及 李 先 生 已 各 自 向 董 事 會 確 認 ， 現 時 無 意 向 本 集 團

注 入 任 何 業 務 或 資 產 。



VI.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所界定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本公司」 指 東瑞製葯（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巿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Fortune United」 指 Fortune United Group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分別由李女士及熊先生最終擁

有50%及50%



「主要股東」 指 具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賦予的涵

義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ime Lead 指 Time Lead Inves tments  Limi ted，一間於英

　 Investments」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李先生全資擁有

「已發行股本總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的已發行股本總額，

包括800,000,000股股份

「張氏協議」 指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訂立的買賣協議，由Fortune

United與Ray Sheen就張氏收購而訂立

「張氏收購」 指 根據張氏協議，由Ray Sheen向Fortune United收購張

氏股份

「張氏代價」 指 根據張氏協議， Ray Sheen就張氏收購向 Fortune

United應付的現金代價114,000,000港元

「張氏股份」 指 根據張氏協議Ray Sheen收購的152,000,000股股份（相

當於已發行股本總額19%）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其玲女士

香港，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


